焦作市医养中心设计项目谈判采购公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采购项目名称：焦作市医养中心设计项目
2.采购项目编号：HNZG-2026-008
3.采购方式：谈判采购
4.采购需求：工程设计范围为方案设计（含工程规划）、施工图设计（含施工图报审）。主要包括：土建、人防、防雷、消防、给排水系统、强电系统、绿化、室外环境设计、道路、电气照明、燃气、暖通、电梯工程、各类管线综合、室外配套设施、室内外装饰装修等全部施工图纸（含绿色建筑的设计、海绵城市建筑设计、节能设计等各专项设计、报告编制、报审及通过图审等）。（详见谈判文件第三章内容）。
5.预算金额：970000.00元（玖拾柒万元整）
6.合同履行期限（服务期限）：
计划开始设计日期：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。
计划完成设计日期：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历天，其中方案设计10日历天，施工图设计20日历天。
7.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参加：否。
二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5.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注：供应商就上述内容可不提供相应资料，仅需提供承诺函，并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
7.根据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的信息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，拒绝参与采购活动。
注：第7条，供应商需提供网站查询截图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查询日期为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前。
8.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：
8.1、供应商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。
8.2、项目负责人要求：应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，提供与投标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，并提供在本单位缴纳的自2025年10月0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。
8.3、企业业绩要求：自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承担过建筑面积1.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类似公共建筑（住宅、宿舍、厂房、仓储除外）的设计项目（项目内容须包含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），以该项目签订合同内载明的面积为准。
[bookmark: bookmark2] 三、获取文件时间及方式
1.获取文件时间：2026年4月21日至2026年4月23日，上午8：00至12:00时，下午14:30至17:30时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2.获取文件方式：本项目采用邮箱报名获取谈判采购文件，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，请将报名资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，发送后采购代理机构将谈判采购文件电子版回复至发送邮箱。报名邮箱hnzggs@163.com。
供应商报名时须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采购项目报名表（详见附件1）；
（2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（3）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（如无委托代理人，需提供法人代表证明）。
（4）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（5）项目负责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四、响应文件提交
1.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30日15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 
2.地点：焦作市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。
五、响应文件开启 
1.时间：2026年4月30日15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  
2.地点：焦作市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。
注：参与采购的供应商请将响应文件（胶装，一式五份；另提供盖章版扫描件一份）在截止时间前密封递交至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，逾期不予接受。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采购公告在《焦作市国有资本运营（控股）集团有限公司网站》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上发布。
七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
1.采购人：焦作市国资控股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 刘先生      联系电话：19939189880
联系地址：焦作市示范区中原路1365号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4号楼A座A407 
2.采购代理机构：河南正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申先生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38190317
联系地址：焦作市示范区中原路1365号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4号楼A座
8、 监督部门
焦作市国有资本运营（控股）集团有限公司党建纪检监察部

      采购人：焦作市国资控股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          采购代理机构：河南正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0日 


附件1
采购项目报名表
	项目名称
	

	供应商名称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报名日期
	



备注：报名表原件需装订在响应文件正本内，未附原件的按无效标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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